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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兴 伟 学 院 文 件 
 

 

 

上海兴伟学院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学院新闻宣传工作，更好地为学院

改革和发展服务，依据国家新闻出版管理、广播影视管理、互

联网管理有关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学院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学院中心工作，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遵循客观、准确、及时、实事求是的原

则。   

第三条  学院新闻宣传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新闻出版

管理、广播影视管理、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保密规

定，严防失实报道和泄密事件发生。   

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院各行政处室、各教学单位和各

学生管理委员会（以下通称“各部门”）。   

第五条  学院新闻宣传工作由党总支统一领导，校办（党

总支宣传部）归口管理与实施。  

第六条  学院成立新闻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宣传工

作的党总支副书记任组长，宣传部部长任副组长，相关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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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为成员，负责全院新闻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定期

研究学院对外宣传工作，下达对外宣传任务；组织、管理对突

发事件的信息收集、信息沟通和宣传报道工作；定期总结学院

新闻宣传工作。   

 

第七条  宣传部负责新闻报道的策划、协调工作。管理学

院门户网站新闻主页、学院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校园新闻媒

体的工作。 

第八条  学院的全校性重大活动、会议等，由宣传部负责

新闻图文稿件的采写和发布；其他活动、会议等，由牵头部门

负责新闻图文稿件的采写，宣传部负责审核和发布。 

第九条  各部门指定一名负责人为本部门新闻宣传工作

负责人，确定一名兼职新闻宣传通讯员。同时成立学生宣传委

员会，由各委员会选派一名学生委员加入，主要职责如下：   

（一）积极宣传报道本部门的教学科研、学生活动及各项

工作成果和师生优秀事迹，撰写稿件，或及时向宣传部传送本

部门的新闻线索。 

（二）负责接待和组织校园媒体在本部门的采访活动，完

成宣传部委托的宣传报道和采访任务。   

第十条  学院设立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由学院新闻宣

传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其主要职责是参与新闻发布会的组织协

调工作，代表学院对外发布新闻、声明和有关重要信息。   

第十一条  凡对学院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需及时对外

介绍的，可根据需要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的会务工作

由党总支宣传部负责，相关部门协助，由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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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不得自行举办新闻发布会。 

第十二条  学院举办的重大活动、重要会议，需要邀请社

会媒体采访报道，牵头部门应于举办活动或会议前三天报送党

总支宣传部，以便及时组织报道。   

第十三条  党总支宣传部为学院新闻报道审核的责任部

门。各部门通讯员或者宣传委员会上报的新闻信息以及所采集

的新闻资料，应经过本部门领导审核同意，确保新闻报道的真

实性。对缺乏真实性或有害的信息，以及新闻价值不大或者不

宜在媒体刊发的新闻，党总支宣传部可不予采用。   

第十四条 对学院领导的新闻报道，应遵守相关规定，简

化院领导出席会议、活动的新闻报道，精简全院性会议活动的

新闻报道，规范院领导考察调研活动的新闻报道。 

第十五条  党总支宣传部按照学院新闻宣传工作领导小

组确定的对外宣传工作任务和目标，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

及时组织报道学院改革发展的新成就，努力扩大对外宣传的渠

道。   

    第十六条  凡对外宣传稿件，发表前应报送党总支宣传部

审阅。  

    第十七条  各部门主办的重要活动，需邀请新闻单位出席

并做报道的，应于活动举办前三天书面通知党总支宣传部，由

党总支宣传部组织邀请新闻单位。   

第十八条  学院内发生的突发事件的报道，由学院党总支

统一领导，学院新闻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党总支宣传

部组织实施。报道中涉及到的重要数字、重要情节，务必核实

清楚，并经相关职能部门和宣传部共同审阅，向学院党总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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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汇报后方可发布。   

第十九条  对外辟谣工作由学院党总支宣传部会同有关

部门实施，突发事件所涉及到的任何部门不得自行向外提供消

息。 

第二十条  新闻媒体记者来学院采访，凡采访内容涉及学

院事务的，应先联系学院党总支宣传部，由党总支宣传部负责

安排接待。党总支宣传部要积极配合记者的采访工作。   

第二十一条  新闻媒体采访院领导或者向院领导约稿，由

党总支宣传部根据新闻单位的采访要求及采访提纲，报经院领

导同意后，安排采访事宜。   

第二十二条  新闻媒体采访院内有关部门，由宣传部根据

新闻单位的采访要求及采访提纲，报经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院

领导同意，各部门确定访谈人后，由宣传部安排采访事宜。   

第二十三条  新闻宣传工作要严格遵守新闻宣传纪律和

保密规定。对未经批准擅自接受新闻媒体涉及学院事务的采

访，造成失实报道或不良影响的，对在接受采访中违反保密规

定的，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由党总支宣传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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